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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7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1 月 29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2020 年度业绩预告》，预

计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8.66 亿元至-10.26 亿元，

主要原因为疫情影响导致营业收入下降、计提商誉及无形资产减值。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业绩预告显示，公司判断因收购高新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高新兴物联”）、高新兴创联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新

兴创联”）、深圳市神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神盾信息”）

产生的商誉存在商誉减值迹象，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约 5.55

亿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对三家标的相关资产组商誉减值迹象识别判断

的具体过程，分别结合其主营业务、行业政策、市场竞争、各季度疫

情对业务影响情况及各季度业绩表现等，说明其商誉减值迹象出现的

时点，相关判断是否谨慎合理，公司是否及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并提

示风险。 

（2）截至 2019 年年末，你公司已对收购高新兴创联、高新兴物

联形成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累计金额分别为 4.91亿元与 1.86亿元，

未对收购神盾信息形成商誉计提减值。请你公司分别对比本次商誉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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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测试与 2019 年末对上述三家标的进行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，包括

但不限于各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、净利率、折现率等，就差异原因

及合理性进行详细分析，并说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 

2.业绩预告显示，预计 2020 年度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金额

约 1.26 亿元。截至 2020年三季度末，你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1.48

亿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无形资产减值涉及的项目内容、金额，发生

减值迹象的时间、原因，无形资产可回收金额的确定依据，说明无形

资产发生大额减值的合理性，并说明以前会计期间是否计提减值及计

提的充分性。 

3.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2 月 8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 日 

 

 

 

    


